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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中“適當
修改”的內涵

駱偉建*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2013年立法

會產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

“決定”）規定：“一、澳門基本法附件一第一條關於行政長官由一

個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規定維持不變，澳門基本

法附件二第一條關於第三屆及以後各屆立法會由直接選舉的議員、間

接選舉的議員和委任的議員三部分組成的規定維持不變。二、在不違

反本決定第一條的前提下，2013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產生辦法

和2014年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可按照澳門基本法第

四十七條、第六十八條和附件一第七條、附件二第三條的規定作出適

當修改。”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適當修改”的“決定”，在徵求澳

門社會意見的基礎上，特區政府發表了《政制發展諮詢文件》，提了

具體修改澳門基本法附件一和二的意見，即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將選舉

委員會人數由三 百人擴大至四百人；立法會產生辦法將直接選舉和間

接選舉議員人數各增加兩名或者各一名。然而，在對政府諮詢文本的

建議發表意見時，人們往往關注“修改”，而忽視“適當”。筆者認

為，應該完整地正確理解和把握人大常委會“決定”中的“適當修改

＂的內涵。

一、“適當修改”的原則

什麼是“適當修改”？首先，“適當修改”遇到的首要問題是以

什麼原則和標準來修改，對此，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指出，“有關

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任何修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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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符合澳門基本法的上述規定，並遵循從澳門的實際情況出發，有

利於保持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政治制度的穩定，有利於行政主導政治

體制的有效運作，有利於兼顧澳門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利益，有利於

保持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和發展等原則。”這就為“適當修改”劃定

了框框，如果不符合澳門的實際情況，違反上述四個原則，那一定不

符合“適當修改”的要求。

因此，四個原則是“適當修改”的第一層內涵。

（一）“適當修改”一定要從澳門實際出發

澳門的實際可以從多角度分析，但是有一點是不容爭議的就是實

行“一國兩制”的政策。所以，澳門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都是建立

在“一國兩制”基礎之上，脫離“一國兩制”就是最大的脫離了澳門

的實際。具體而言，“一國兩制”對澳門的政治體制提出什麼要求？

澳門作為地方性政治體制，它必須置於中央的領導之下，雖然有高度

自治，但不能脫離中央的支配。澳門政制體制服務於什麼目的的呢？

就是要有利於維護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只有處理好了

“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中央與特區的關係，政治與經濟的關

係，才是符合澳門的實際需要。因為澳門基本法序言第二段開宗明義

說清楚了實行“一國兩制”，制定基本法，建立特別行政區制度的目

的就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有利於澳門的社會穩定和經

濟發展。

（二）“適當修改”要有利於保持政制體制的穩定

基本法規定的政制體制經過澳門特區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對澳門

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以十年回歸前後澳門社會和

經濟發展作比較，不難看出其中的重大變化，而這些變化正是由政制

體制提供決策和執行保障的。

1. GDP持續增加。從實際GDP總量看，由1999年的56億美元迅速

上升至2008年的173億美元，十年裏經濟總量增加了100多億美元，年

均增長率達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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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失業率平穩下降。從1999年的6.8%下降到2008年的3%。

3. 財政金融穩健。2008年財政總收入較1999年翻了3倍；同時，

財政盈餘也持續增長，1999年僅為3.07億澳門元，2008年在世界經濟

危機的背景下盈餘仍大幅增至251.33億澳門元。

4.  外來投資、貿易額不斷增加。2001年以來澳門的外來直接投

資（F D I）流量及外匯儲備持續增長，尤其是2005年以來增長極為強

勁，2007年FDI流量達131.98億澳門元，為2001年的10.27倍。2007年

澳門的外匯儲備達1062.91億澳門元，為2001年的3.77倍；澳門的進出

口總額也保持穩步增長，名義增長率的年平均值達7.62%。1

5. 民生持續改善。在經濟發展的前提下，改善民生。建立中央儲

蓄制度，進行現金分享，派發醫療劵，補貼電費，提供進修資助，免

收房屋稅，調升敬老金、養老金和維生指數，給低收入家庭補貼；發

放在讀學生學習用品補貼等措施。2

所以，澳門政制發展是要在保持穩定的原則下自我完善，而不是

激進的大改大變，推倒原有的結構框架，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三）“適當修改”要有利於行政主導的有效運作

澳門特區行政主導的體制能否運作良好，關鍵取決於兩個基本因

素，即中央與特區的關係和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因為特區實行行政主

導體制有利於處理好中央與特區的關係，中央與特區關係的核心是中

央必須對特區領導，特區必須對中央負責，特區對中央負責只有通過

行政長官才能落實，行政長官有實權才能負責，這就是規定以行政長

官為權力核心的一個基本原因。只有做到了中央領導和特區負責的統

一，才可能有中央支援特區，內地與特區的合作。同時，特區實行行

政主導體制需要在確立行政主導的前提下建立行政與立法之間互相分

工、制約和配合的平衡關係。在行政與立法的關係上，一方面，行政

1. 《回歸十年澳門經濟發展回顧》，新聞中心-中國網 news.china.com.cn，2009年12月13
日瀏覽。

2. 引自澳門：《二零一二年財政年度施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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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主導，才能保證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另一方面，行政能夠主

導，才能保證行政長官對特區負責。這就是規定行政長官為權力核心

的另一個基本原因。大家想一想，如果行政長官不能主導，他如何能

夠做到基本法規定的對中央負責，對特區負責的責任呢？

正因為行政主導運行良好，一方面，行政長官按照基本法的規定，

接受中央人民政府的領導，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與中央建立了良好的

互相信任、互相合作的關係。中央大力支持澳門經濟的發展，包括推出

更加緊密的經濟貿易合作協定，港澳個人遊（自由行）政策以及粵港澳

區域合作，成效已經顯現，並將取得更大的成果。另一方面，行政長官

領導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與立法會建立了既互相制約又互相配合的關

係，對澳門社會實行了比較有效的管理，能夠及時應對各種社會問題及

世界經濟、金融危機的衝擊，使得澳門經濟穩步發展。

澳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成就是與行政主導的體制分不開的。如果

行政主導體制受到破壞，中央與特區關係緊張和對立，內地與特區能

夠繼續合作嗎？中央能夠一如既往支援澳門發展嗎？如果行政主導體

制受到破壞，行政與立法關係對抗和拆臺，政府還能有效管理嗎？澳

門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成果還能繼續保持和擴大嗎？當然，我們要看到

政府工作還存在問題，立法會需要繼續加強對政府的監督和制約，但

是，必須看到特區政府工作的成績是主要的，“以民為本”的施政方

針是符合澳門居民根本和長遠利益的，通過完善施政，更加有利於行

政主導體制的運行。

（四）“適當修改”要有利於兼顧社會各階層各界別的

利益

澳門社會存在不同階層不同界別的利益是客觀的事實。既然有不

同階層和不同界別，自然就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作為文明社會，不能

只顧某一階層或界別的利益，而忽視其他階層和界別的利益，應該兼

顧不同利益。而要兼顧不同利益，需要有制度來保障，比如，在制定

公共政策時，在社會利益分配時，需要不同利益的代表進行討論，取

得共識。那麼，不同利益的代表如何進入體制內進行協商呢？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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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界擔心勞工利益的訴求沒有制約，容易導致社會福利主義，從而

影響經濟發展。勞工界擔心工商界的利益訴求沒有制約，容易更加擴

大社會貧富差距，從而影響社會的公平。中產階層的利益訴求希望工

商勞工界不要各走極端，引起社會的動蕩，更希望走中間路線，保持

各方利益的兼顧。所以，不同階層和界別的代表在議事機構都是需要

的，都有他們的角色和作用。不管採用那種產生辦法，能夠實現參與

協商過程中的利益主體的多元性、包容性就是適宜的辦法。何況，澳

門的社團政治有傳統，他們與政府之間建立了協商和合作的關係，並

且解決了許多社會問題，通過間接選舉的方式讓社團的代表進入體制

內的協商進程是有益的。所以，採用混合的產生辦法是最有利於兼顧

不同階層和界別利益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如果僅僅為了追求直

接選舉的形式，不理兼顧不同利益的實質需要，捨本求末，搞錯了手

段與目的的關係，應該三思。

（五）適當修改要有利於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一個制度是好是壞不能通過制度本身來檢驗，而是通過建立制度

所要達到的目的來檢驗。不論“一國兩制”也好，行政主導也好，還

是兼顧不同利益也好，歸根結底都是服從和服務於一個終極的目的，

就是如何能夠實現澳門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如是制度的設計使

到我們離這個目的越來越遠，不是越來越近，制度的設計就有問題。

如果它能幫助我們達到目的，就不失為一個適宜的制度。那麼，正如

上述，澳門社會的實踐和具體的社會經濟數據都說明了現行的政制體

制是有利於實現這個目標，應該在原有的制度基礎上向前發展，而不

是推倒基礎重新來過。

二、“適當修改＂的前提

當我們拿上述原則來檢驗澳門基本法規定的政制體制時，自然得

出一個結論，“適當修改”是有提前的，即在兩個“維持不變”的基

礎上向前發展。



294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首先明確了兩個維持不變，即行政長

官選舉委員會的辦法維持不變；立法會直選、間選、委任三部分組成

的規定維持不變。然後，提出在此基礎上的“適當修改”。

（一）“維持不變”的理由

那麼，為什麼要維持不變呢？因為兩個產生辦法是上述四個原則

的基本制度的安排。一方面，原則和制度是決定與被決定的關係，有

什麼原則決定什麼制度。另一方面，原則和制度也是互相依存和促進

關係，沒有原則的制度就是沒有靈魂的軀殼，沒有制度的原則就是沒

有軀殼的靈魂。原則是依靠制度保障的，原則一旦離開制度就無法落

實。同樣，制度一旦離開原則，制度就失去了價值。所以，原則和制

度應該互相促進。當我們講原則的時候，就要堅持相應的制度。完善

相應制度的時候就不能天馬行空離開相應的原則。全國人大常委會

“決定”指出，兩個產生辦法是四個原則的基本制度安排，就是意味

兩個產生辦法不是臨時的、短期的，而是長期的、穩定的，所以，要

維持不變。

（二）“維持不變”的含義

維持不變是什麼意思呢？有意見認為，立法會由直接選舉、間接

選舉、委任三部分組成的產生辦法不變，不等於不可以改變三部分之

間的比例，甚至只要保留一名間接選舉和一名委任議員都是可以的。

這種理解不太符合全國人大的“決定”的原意和精神。只要我們對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進行邏輯分析可以看到，“決定”是在肯定

兩個產生辦法是符合四個原則的前提下，要求保持長期不變。這意味

著直接選舉、間接選舉和委任的產生辦法的三種形式不變，也包括了

三種形式產生的議員的原有比例不變的前提下增加選舉產生議員的名

額。從而，就有了在“維持不變”的基礎上進行“適當修改”的要

求。所以，凡在“決定”中肯定的方面就不屬於要變和修改的內容。

不變是指向過去，修改是指向未來。所以，應該以“肯定-發展”，

“過去-未來”結構來理解“適當修改”。不變是對現存而言，以現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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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參照。講不變的時候是指已有的規定不能改變。講修改的時候是指

在現有的基礎上發展。否則，“決定”要求在“維持不變”的前提進

行“適當修改”就沒有意義了。

因此，“維持不變”是“適當修改”的第二層內涵。

三、＂適當修改＂的方向

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僅提出了“適當修改”原則和前

提，同時也提出了“適當修改”的方向，即增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

的名額，增加立法會選舉產生議員的名額。這一點在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秘書長喬曉陽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澳門特別行

政區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有關問題的

決定（草案）》的說明中作了清楚無誤的表述。“在行政長官由一個

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的規定維持不變的前提下，2014
年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修改方向是增加選舉委員會委員名額；在立法

會由直接選舉、間接選舉和委任三部分議員組成的規定維持不變的前

提下，2013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修改方向是增加由選舉產生的議席

名額。 . . . . . .據此，決定草案第二條對此作出了相應的規定。”這就再

清楚不過的說明了“決定”中“適當修改”的立法原意。因此，“適

當修改”的方向是適當“增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名額，適

當“增加”立法會選舉產生議員的名額，而不是相反，減少原有的

名額，包括減少委任議員和間接選舉議員的名額。因為“維持不變”

與“增加”之間保持了邏輯上的一致性。“增加”既體現了“維持不

變”的精神，又體現了“適當修改”向前發展的要求。所以，有意見

主張減少委任議員和間接選舉議員的名額顯然不符合全國人大的“決

定”。當我們討論兩個產生辦法的“適當修改”時應該遵循“增加”

名額的方向進行理性地探討。

因此，“增加”的方向是“適當修改”的第三層內涵。

只要我們將以上三層含義內在的關係想清楚，正確的理解就能把

握“適當修改”的內涵，就能正確指導我們修改行政長官選舉和立法

會選舉的產生辦法。




